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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于在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服务期间出现违法、违纪、违规以及重大失误的招标代理公司，将立即取消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年度招标代理公司资格。
2.在为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服务期间，如不能履行其相关的责任与义务，将取消其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事务中心年度招标代理公司资格。

